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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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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构建必须考虑如何尽量消减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各方以及社

会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对法国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研究 ,具体梳理分

析我国现行该制度的不足 ,借鉴外国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提出了完善我国离婚经济帮助

制度的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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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现象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关于离婚对

婚姻家庭的稳定乃至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很难

用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来简单进行评价。但

是 ,离婚制度设计却必须考虑 ,如何在保障离婚自

由的基础上 ,尽量消减离婚本身对当事人各方以及

社会秩序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

一方提供切实的救济和保障 ,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

义和对弱者的人文关怀 ,最终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稳

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作为离婚制度不可或缺部

分的离婚救济制度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性

保障。在我国现行的离婚法中 ,离婚经济帮助、离婚

损害赔偿、离婚经济补偿这三项具体制度构成了我

国离婚救济制度的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国离婚

经济帮助制度的系统考察研究 ,归纳评价其立法特

点 ,梳理分析我国现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缺陷 ,提

出完善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构想。

离婚后将陷入生活困难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

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另一方配偶给予救助的制度 ,在

现代许多国家的离婚法中都有规定 ,只是各国立法

对此并无统一称谓 ,而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及具

体的制度设计加以命名。我国建国后的两部《婚

姻法 》及现行的《婚姻法 》对该制度均无明确的称

谓 ,学界的称谓各有所异。① 笔者认为 ,“离婚经济

帮助 ”一词既符合我国有关制度的发展历史和现

实 ,又能明确揭示出该制度的本质内涵 ,故本文统

一使用这一称谓。

一、法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主要内容
法国的离婚法规定在《法国民法典 》(以下简

称《法民典 》)第一卷“人 ”的第六编 ,该编共包括

“离婚的各种情形 ”、“离婚的程序 ”、“离婚的后

果 ”等五章。其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集中规定在“离

婚的后果 ”一章的第二节之中 ,主要包括“补偿性

给付 ”、“离婚后的救助义务 ”和“离婚后住房的提

供 ”三种方式。法国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最近

一次修改是在 2000年 6月 20日。此外 ,司法解释

及相关判例也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规定。

(一 )补偿性给付

补偿性给付是法国 1975年在修改民法典时增

加的制度 ,它是现代法国离婚经济帮助的主要形

式。《法民典 》“离婚 ”编第三章“离婚的后果 ”的

第二节“离婚对夫妻双方的后果 ”中专设“补偿性

给付 ”一目来加以系统规定 ,包括第 270条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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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条共 11个条文 ,还有不少的司法解释。

1. 设立的目的

补偿性给付制度是针对夫妻间救助义务因离

婚而中断后导致的夫妻双方生活条件出现差异而

设立的 ,目的是为了平衡因婚姻解除而导致的夫妻

双方生活条件差异。《法民典 》第 270条规定 :“除

基于共同生活破裂宣告离婚之情形外 ,离婚即告终

止该法典第 212条规定的夫妻相互间的救助义务 ;

但是 ,一方配偶得向另一方配偶支付旨在补偿因婚

姻中断而造成的各自生活条件差异的补偿金。”对

此 ,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还有更明确的说明 :

“只有在因离婚而终止救助义务的情况下才给予

补偿性给付 ,因此 ,补偿性给付与因共同生活破裂

离婚之情况下应当给予的生活费不能竞合 ”。可

见 ,补偿性给付是对因离婚而导致生活条件较差的

配偶一方的补偿 ,而且只有在因离婚而终止救助义

务的情况下才能提供 ,体现了“确保离婚之际夫妻

间物质生活条件的平衡的新思想。”[ 1 ]

2. 数额确定的依据

《法民典 》第 271条规定了补偿性给付数额确

定的基本准则 ,即依受领方的需要以及支付方的收

入情况而定 ,但必须考虑到夫妻离婚时的情况以及

在可预见的将来此钟情况的变化 ,同时还确立了相

应的申报制度 ,要求双方当事人在确定该项给付的

数额或请求变更数额时 ,应就其收入情况向法官忠

实申报。所谓忠实申报并不是大体上的申报 ,而是

要说明具体数字并且具体说明现在生活条件与将

来可以预计的生活条件。①[ 2 ]251

《法民典 》第 272条具体规定了法官在确定补

偿性给付数额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在 2000年之前

这些因素包括 :一是夫妻双方的年龄及身体状况 ;

二是已经负担子女教育的时间或者还应负担子女

教育的时间 ;三是双方现有的与可预见的权利 ;四

是夫妻双方在对财产制进行清算之后 ,以本金与收

益计算的财产 (包括资产与负债 )总额。2000年 6

月 20日第 2000—596号法律又增加了婚姻持续的

时间、从劳动市场的角度看夫妻双方的专业资格与

职业状况及夫妻双方丧失领取可归复养老金之权

利的可能性三个因素。上述因素不是限制性列举 ,

法官在确定夫妻双方的需要和收入时 ,还可以考虑

这些因素之外的因素。

此外 ,对于补偿性给付数额确定 ,最高法院的

其它司法解释还指出了更具体的考虑情况 ,如因工

伤事故而享受的残疾定期金为其受益人带来收入 ,

在确定计算补偿性给付及其数额之基础的收入时 ,

应在考虑之列 ;以家庭补助金 (国家支付的社会性

补助 )形式向家庭支付的补助费 ,目的是使子女受

益 ,而不是为领取该补助费的父母带来收入 ,因此 ,

应排除在负责照顾子女一方配偶的收入之外 ;只要

夫妻任何一方均未提出存在特别情形足以影响待

分割的共同财产的性质 ,法官在评判因婚姻关系中

断而造成的生活条件差距时就无须考虑夫妻各方

可得到的财产份额 ;在评判夫妻双方离婚以后各自

生活条件差距时 ,原一方配偶作为分担子女抚养费

用而支付的款项 ,应当作为其负担并从作为债务人

的配偶的收入中扣减 ;等等。②[ 2 ]

3. 数额确定的方式

根据《法民典 》第 274条和第 278条的规定 ,补

偿性给付数额确定的方式有二 :一是由法官在离婚

诉讼中依职权确定 ;二是在夫妻共同申请离婚的场

合 ,由夫妻自行订立协议进行确定 ,但该协议必须

经法官认可 ,如法官认为协议中规定的夫妻双方的

权利与义务不平衡 ,可拒绝认可。协议经过法官认

可 ,具有与司法裁判决定相同的执行力。

4. 补偿金给付的方式

2000年 6月 20日颁布的第 2000—596号法律

对补偿金给付的方式及变更等问题作了修改 ,规定

补偿金的给付方式分为本金和定期金两种 ,而定期

金又分为由法院确定的定期金和由夫妻双方协议

的定期金两种形式。
(1)本金的支付

支付本金是补偿性给付的最一般方式。《法

民典 》第 275条第 1款具体列举了本金支付的三种

做法 :

一是支付一笔款项。相关的司法解释要求 ,采

取这一方式时不准将本金的支付推迟至夫妻共同

财产制解除之后 ,也不得对本金的首期支付给予宽

限期。③[ 2 ]255

二是以所有权、用益权的形式实物放弃财产 ,

动产或不动产 ,以供使用或居住或法院判决规定有

利于债权人的强制性转让。当放弃的财产仅限于

用益权时 ,将分配或者派作此用的财产实物抛弃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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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并不需要作为债务人的一方配偶接受 ,如

果没有明确规定作为补偿性给付而给予的用益物

权的期限 ,该用益物权的期限就是受益人的生命时

间。此外 ,该条所指的可作为补偿性给付而给予的

用益权的不动产并没有区分是自有财产还是共有

财产。①[ 2 ]254

三是将能产生收益的有价证券存入第三人之

手 ,由该人负责向作为补偿金债权人的一方配偶支

付证券利息 ,直至规定的期限为止。

第 275条第 2款要求 ,离婚判决得以本金实际

支付为条件 ,或者得以设立第 277条所指的保证为

条件。② 若经双方当事人同意 ,法官还可另行规定

履行补偿性给付的方式。由于补偿性给付具有一

次总算的性质 ,因此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2)定期金的支付

第一 ,由法官确定的定期金

由法官确定的定期金是在特殊情况下所采用的

给付方式。依据《法民典》第 276条的规定 ,特殊情

况下 ,根据受领方的年龄或健康状况 ,其生活需要不

能满足时 ,法官可以特别说明理由的决定采用终身

定期金的形式确定补偿性给付 ,而且同样应考虑前

述第 272条所列的参考因素。当事人向法官请求采

用本金形式支付补偿性给付时 ,法官如没有提请双

方说明其意见 ,则不得决定采用本金形式支付。

如果债务人死亡 ,终身定期金由其继承人负

担。可能已经由死亡的一方配偶支付的复归性补

偿金从债权人享有的定期金中当然扣减 ,但是 ,如

法官认可债权人的请求另行作出决定时除外 ,如果

债权人丧失其对可复归之补偿金的权利 ,仍应进行

数额扣减。

第二 ,由夫妻双方协议的定期金

如前所述 ,夫妻双方在共同申请离婚的情况

下 ,可协议确定补偿金的给付方式与数额 ,但协议

应经法官认可。补偿性给付可以在限定的期间采

取定期金的形式支付。

5. 补偿性给付的变更

依补偿性给付的支付方式不同 ,其变更也分为本

金的变更、终身定期金的变更和有期定期金的变更。
(1)本金的变更

本金的变更实际是指对本金支付形式的变

更。按照《法民典 》第 275—1条的规定 ,给付方

无力支付本金时 ,由法官确定在 8年内以按月或

者按年支付的形式支付本金 ,并按照生活费所适

用的规则增加计算指数。在债务人经济状况明

显改变的情况下 ,给付方可以请求调整支付方

式。个别情况下 ,法官还可以作出特别说明理由

之裁定 ,准许债务人支付本金的时间超过 8年的

总期限。如果给付方死亡 ,剩余尚未支付的本金

由其继承人负担。给付方或其继承人可以在任

何时候结清本金的金额。
(2)终身定期金的变更

终身定期金的变更包括终身定期金内容的变

更和终身定期金的取代两种情况。

根据《法民典 》第 276—3条的规定 ,在双方当

事人的收入或需要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调

整、中止或取消终生定期金 ,但不得调整至高于法

官一开始确定的数额。给付方与其继承人均有请

求调整定期金数额的权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及

判例 ,夫妻如没有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在协

议中未订立调整条款 ,法官不得变更补偿性给付 ,

但对于调整终身定期金的请求则不受此限制 ,因此

夫妻协议采取终身定期金的支付方式时即使没有

事先的调整约定也可请求法院变更。③[ 2 ]258, 256

根据《法民典》第 276 - 4条前 3款的规定 ,以终

生定期金形式给予补偿性给付的债务人及其继承人

得随时请求法官判定采本金支付之形式来取代终生

定期金 ,在补偿性给付的受领方能够证明给付方经

济状况发生变化时 ,特别是在夫妻财产制清算之时 ,

也可提请法官判定采本金支付之形式来取代终生定

期金。这种变更实际上是补偿性给付形式上的变

更 ,即由定期金支付形式变为本金支付形式。

(3)有期定期金的变更

根据《法民典 》第 279条的规定 ,有期定期金

的变更也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夫妻订立新协议经

法官认可后变更原协议 ;二是夫妻在原协议中已事

先约定 ,在其收入与需要发生重大变化时任何一方

均得请求法院调整补偿性给付 ,即按原有协议约定

并经法官确认之变更。

(二 )离婚后的救助义务

对于法国民法中的这一项离婚后的救助性措

施 ,学者在讨论时往往称呼不一 ,有的称之为“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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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性扶养费 ”,有的称之为“扶养定期金 ”,还有的

称为“定期金扶养费 ”,笔者则以《法民典 》中译本

相关节目的标题为名 ,称之为“离婚后的救助义

务 ”。[ 2 ]260, [ 3 ]91《法民典 》“离婚 ”编第三章“离婚的

后果 ”的第二节“离婚对夫妻双方的后果 ”中专设

一目对“离婚后的救助义务 ”进行规定 ,包括第 281

条至第 285条 5个条文 ,还有不少的司法解释。

1. 设立的目的

《法民典 》第 281条的明确规定 :“在因共同生

活破裂宣告离婚的情况下 ,主动提出离婚的一方完

全负有救助义务 ”。在法国民法确立三种离婚方

式中 ,“因共同生活破裂而离婚 ”的确立是法国离

婚法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 ,直接体现了现代法国离

婚法对破裂主义原则的奉行。但法国法同时规定 ,

以夫妻共同生活破裂为理由请求离婚的 ,原告在提

交的离婚申请中应当具体写明以何方式履行其对

配偶与子女的义务。在法官没有以同一判决确定

原告对被告应当负担的救助义务时 ,不得宣告夫妻

因共同生活破裂离婚 , ①[ 2 ]221 - 222由此不难看出 ,法

国离婚法对破裂主义原则的接受是有条件的 ,基于

对家庭中弱势一方利益的保护而对该原则的适用

增加了不少的限制 ,离婚后救助义务的设置就是限

制之一。因此 ,我们不能认为该制度设立的目的仅

仅是为了满足因共同生活破裂而宣告离婚的被告

方当事人的生活及医疗之所需 ,或者是为了维持该

方当事人离婚后的生活。

2. 适用的情况

根据前述 ,离婚后的救助义务只能在因共同生

活破裂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方得判定给付。因共

同生 活 破 裂 而 宣 告 离 婚 具 体 包 括 两 种 情

况 : ②[ 2 ]220 - 221一是如夫妻事实上分开生活已达 6年

则一方配偶得以共同生活持续中断而请求离婚 ;二

是如配偶一方的精神功能严重受损 ,夫妻间无任何

共同生活已达 6年 ,且按最合情理之预计此种损害

在将来也不可康复时 ,则一方配偶同样得以共同生

活持续中断请求离婚。离婚后的救助义务可适用

于上述两种具体情况。

3. 数额的确定

离婚后的救助义务经由法院根据因共同生活

破裂而宣告离婚的被告一方当事人的生活需要或

医疗所需一切及原告一方当事人的财力判决后予

以给付。但是 ,在确定数额时所依据的一方配偶的

需要 ,并不仅限于生活上的物质需要 ,而且应当按

照夫妻原有的社会水准进行评价。③[ 2 ]260可见 ,该

项费用数额的确定 ,完全基于法官对夫妻各方财力

与需要的评判 ,而这一评价还必须结合夫妻原有的

生活水准。所以 ,其数额往往并不固定 ,得“随时

重新审议之 ”。④[ 2 ]

4. 给付的形式

根据《法民典 》第 282条和第 285条的规定 ,救

助义务的给付形式有二 :一是以生活费的形式履

行 ;二是在义务人一方财力有可能的情况下 ,以本

金方式支付。另外 ,如设立之本金不能满足受领方

需要 ,经受领方请求还可以生活费形式给予补充 ,

即采用本金 +生活费的形式来给付。

5. 救助义务的变更

离婚后的救助义务无论是其数额还是形式均

可依当事人请求并经法官确定后予以变更。就其

数额的变更而言 ,变更的条件为夫妻各方的财力与

需要 ,而最高法院 1998年 1月 14日颁布的司法解

释更具体指出 ,上诉法院在受理有关变更生活费数

额的诉讼请求时 ,应当按照其做出判决之日的情况

评判夫妻二人原来各自的收入与需要情况。就其

形式的变更而言 ,在支付方的财产组成存在可能

时 ,得以设立本金的形式取代生活费的全部或一

部 ;如所设立之本金不足以满足其需要时受领方得

请求以生活费的形式给予补充。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根据最高法院 2001年 3

月 15日的司法解释 ,对调整生活费数额之请求 ,上

诉法院不得判决确定以本金的形式来增加之。换

言之 ,不能借用对生活费形式的变更来达到调整其

数额的目的。

6. 救助义务的终止

根据《法民典 》第 283条的规定 ,救助义务的

受领一方再婚 ,生活费当然停止给付 ;如救助义务

的受领方公开与他人姘居 ,给付亦告停止。

救助义务的给付一方死亡不是救助义务终止

的事由 ,在这种情况下 ,救助义务由给付方的继承

人负担。

(三 )离婚后住房的提供

《法民典 》“离婚 ”编第三章“离婚的后果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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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国民法典 》第 239条之规定 ;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庭 1979年 10月 24日的司法解释。

《法国民法典 》第 237条、第 238条第 1款之规定。

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庭 1979年 7月 11日的司法解释。

《法国民法典 》第 282条之规定。



二节“离婚对夫妻双方的后果 ”中的第五目题为

“住房 ”,仅第 285—1条 1个条文。其主要内容是

离婚后一方如何以住房对另一方提供帮助。

1. 在婚姻住所归一方所有的情况下

如婚姻住房属于一方配偶的自有财产或者归

其个人所有 ,在下列情形 ,法官得将其租让给另一

方配偶 : (1)在由该另一方配偶对一子女或数子女

行使亲权时 ;或者在双方共同行使亲权的情况下 ,

一子女或数子女惯常在此住房内居住时 ; (2)在宣

告离婚是因作为住房所有人的一方配偶以共同生

活破裂为理由提出请求时。在第 ( 1)种情形下 ,法

官应当确定租让契约的时间并且可以延展 ,直至最

小的子女成年为止 ;在第 ( 2 )种情形下 ,住房租约

所定的时间不得超过 9年 ,但可以作出新的决定延

展之。若承租人再婚或与他人姘居 ,租约自然终

止。此外 ,在 (1)、( 2)两种情形下 ,如果新的情况

证明解除租约合理 ,法官均可以解除之。

根据最高法院第二民事庭 2002年 3月 28日

的司法解释 ,租让请求只能在离婚时提出 ,在夫妻

离婚之后不得提出租让请求。

2. 在婚姻住所归夫妻双方共有的情况下

在婚姻住所归夫妻双方共有的情况下 ,法院可

以判决继续保持共有关系 ,但不得超过 5年。[ 4 ]

二、法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特点

分析
根据法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主要内容 ,其立

法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

(一 )针对不同的离婚情形 ,确立了不同的离

婚经济帮助方式

如前所述 ,《法民典 》规定的离婚包括夫妻双

方相互同意的离婚、因共同生活破裂的离婚和过错

的离婚三种情形。依据该法典第 270条的规定 ,第

一、三情形的离婚导致夫妻相互间救助义务终止 ,

而第二种情形的离婚当事人之间仍然具有夫妻相

互间的救助义务。针对第一、三情形的离婚 ,法国

法确立了补偿性给付的经济帮助方式 ,目的在于平

衡因婚姻解除而导致的夫妻双方生活条件差异 ;针

对第二种情形的离婚 ,法国法确立的是离婚后的救

助义务的经济帮助方式 ,目的在于对当事人援引破

裂原则要求离婚予以一定的限制 ,体现了现代离婚

法既保障离婚自由 ,又防止轻率离婚及对弱者人文

关怀的理念。
(二 )对“生活困难 ”的认定采“相对主义 ”标准

离婚后经济帮助制度是对离婚配偶中的弱势

一方提供救助的专门制度 ,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对

因离婚而处于生活困难的配偶一方所提供的救助。

在对所谓“生活困难 ”的认定上存在两种不同标

准 :一种是绝对主义标准 ,即以因离婚而造成或者

可能造成配偶一方今后生活困难为提供帮助的主

要依据。之所以称之为绝对主义标准 ,主要是由于

在此类立法中 ,对离婚配偶一方处于“生活困难 ”

境地的判断是绝对化的 ,即只有在依照社会一般性

认识来判断请求权人是处于生活困难之境况时 ,才

能对其提供离婚经济帮助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

典 》为此类立法的典型。另一种是相对主义标准 ,

即对离婚配偶一方是否“生活困难 ”的评价是通过

将之与对方生活条件的相比较来判定的。在判断

离婚配偶一方的“生活困难 ”时 ,更多的是基于配

偶间利益衡平之考虑来谋求配偶间经济差距的缩

小 ,其典型的立法为法国 ,尤其是法国的补偿性给

付制度。如前所述 ,决定提供此项给付的条件是 ,

因婚姻中断而使配偶双方各自的生活条件出现了

差异。换言之 ,即使依照社会一般性认识来判断离

婚配偶一方并未处于生活困难之境况 ,但只要离婚

配偶一方的生活条件在离婚后与另一方相比存在

差距 ,就可请求获得补偿性给付。法国离婚后的救

助义务制度的适用条件 ,就权利人而言虽然是其

“生活需要 ”,但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要求对“生活需

要 ”的确定应当按照夫妻原有的社会水准进行评

价 ,这同样符合相对主义的标准。
(三 )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采“两要件

主义 ”

依各国立法对获得经济帮助所要具备的要件

之多寡为标准 ,有“一要件主义 ”、“两要件主义 ”和

“多要件主义 ”之分。[ 4 ]299 - 300“一要件主义 ”是指法

院在决定是否给予经济帮助时只考虑请求方生活

是否困难这一因素。瑞典、挪威、西班牙、瑞士等国

采此种立法主义。“两要件主义 ”是指法院在决定

是否给予经济帮助时不仅要考虑请求方生活是否

困难 ,而且要考虑另一方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这一

因素。“多要件主义 ”是指法院在决定是否给予经

济帮助时不仅要考虑请求方生活是否困难和另一

方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这两个因素之外 ,还要考虑

其他因素。此种立法主义为英国和美国部分州所

采用。据前所述 ,法国显然采“两要件主义 ”,无论

是获得补偿性给付 ,还是离婚后的救助义务适用 ,

不仅要考虑受领方生活是否困难 ,而且要考虑支付

方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两个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

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采“两要件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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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内容全面具体 ,可操作性较强

法国法共用 17个条文对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进

行规定 ,并且还辅之以大量的司法解释。针对不同

的离婚情形 ,法国法确立了不同帮助方式 ,而且对

每一种帮助方式的内容都作了十分全面具体的规

定 ,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关于补偿性给付 ,详细

规定了设立的目的 ;数额确定的依据 ;数额确定的

方式 ;补偿金给付的方式以及补偿性给付的变更等

具体内容。关于离婚后的救助义务 ,明确规定了设

立的目的 ;适用的情况 ;数额的确定 ;给付的形式 ;

救助义务的变更和终止等详细内容。不仅如此 ,法

国法还对离婚后的住房问题单列 ,分别婚姻住所归

一方所有和归夫妻双方共有的两种不同情况 ,具体

规定了婚姻住所的租让和继续共有方式 ,切实解决

了离婚配偶的住房问题 ,使经济帮助落到实处。

三、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缺陷
及其完善

(一 )我国现行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主要

缺陷

我国现行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集中规定在

《婚姻法》第 42条以及 2001年 12月 24日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 》(以下简称《婚姻法解

释 (一 ) 》)第 27条。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是建国后

第一部即 1950年《婚姻法 》中即已确立 ,并得以一

直坚持的一项我国传统的离婚救济制度。虽经

1980年、2001年《婚姻法 》和相关司法解释①的修

改和补充 ,该制度的不足仍然明显存在 ,我们可以

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窥见一斑。中

国法学会课题 ———《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 》对 2001

年 4月 ———2002年 12月期间北京、厦门、哈尔滨

三城市审结的离婚案件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 ,实践

中请求离婚经济帮助者很少 :北京 1032件案件中 ,

涉及经济帮助的 76件 ,占 7. 3% ;哈尔滨 439件案

件中 ,涉及经济帮助的 24件 ,占 5. 46% ;厦门 240

件案件中 ,涉及经济帮助的 6件 ,占 2. 5%。那么 ,

是否当事人生活不困难不需要帮助呢 ? 回答是否

定的。该课题的统计数据同时表明 ,生活困难的当

事人的比例远远高于请求帮助者 ,厦门有 32%、北

京有 31. 6%的妇女处于无业状态。[ 5 ]81 - 84这一矛盾

促使我们必须从该制度本身寻找原因。笔者认为 ,

我国现行的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缺陷主要有 :

1. 适用条件的规定存在明显不足

适用条件直接体现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总

体价值取向 ,并会影响该制度的其他内容。可以说

适用条件是该制度设计中的决定性环节。笔者认

为 ,现行的适用条件存在明显不足 :

其一 ,适用条件过于严格 ,影响了该制度功能

的充分发挥。一直以来 ,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均

以一方在离婚时“生活困难 ”为适用条件。生活困

难有两项判断标准 ,一是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

得的财产仍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 ;二是一

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经

初见成效 ,人民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高 ,以及基本

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建立的今天 , ②这种条件显然过

于苛刻 ,限制缩小了受助的范围 ,使许多生活并非

不困难的当事人放弃了提出经济帮助的请求 ,面对

该适用条件望而止步。“至少在城市居民和经济

相对较发达的农村人口中 ,已经失去存在的客观条

件和基础 ”。[ 6 ]

其二 ,对适用条件的规定采“一要件主义 ”,欠

缺严谨性。现行立法只强调了生活困难一方需要

经济帮助 ,而对提供帮助是否以义务人具有相应的

经济能力为条件语焉不详 ,容易产生不同理解。实

际上 ,如果不考虑被请求方自身的经济能力而确认

经济帮助的提供 ,则不仅对请求方无实际意义 ,而

且还可能使被请求方因提供了经济帮助而陷入生

活困难 ,这显然有违构建该制度的初衷。

2. 忽略了离婚制度的道德基础

离婚的伦理本质就在于终止“不道德 ”的婚

姻 ,伸张婚姻的道德价值。但依照现有制度 ,只要

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 ,另一方就应当提供经济帮

助 ,而不问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即使一方因隐瞒不

应结婚的疾病 ;或重婚 ;或与他人同居 ;或赌博成

性 ;或实施家庭暴力 ;或婚后不尽夫妻义务等原因

导致离婚 ,只要生活困难 ,就有权请求并获得对方

提供的经济帮助。缺乏道德尺度的帮助背离了离

婚制度的道德价值 ,容易造成社会道德意识的混

乱。虽然离婚经济帮助是夫妻扶养义务的延伸 ,但

不能等同于夫妻义务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 :夫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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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指 197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 》第 10条和 198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4条的规定。

1997年 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在全国城市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 1999年颁布实施了《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据国家统计局信息 ,至 2000年底全国各地城市都已建立该制度。



间的扶养义务是无条件的 ;但离婚经济帮助是在婚

姻关系已经解除、夫妻义务随之终止的情况下发生

的 ,其性质已由夫妻扶养转化为救助 ,而救助应当

是有条件的。

3. 可操作性较差

首先 ,设立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目的不明确 ,

法官确定经济帮助的数额、期限的难度较大 ,只好

机械地采用“基本生活水平 ”标准 ,导致经济帮助

的数额普遍低下。其次 ,经济帮助的形式和内容单

一。《婚姻法 》规定了财产帮助与住房帮助两种方

式 ,未考虑请求帮助一方需求的多样性。特别是

《婚姻法解释 (一 ) 》第 27条规定的“一方以房屋的

居住权 ”提供帮助的方式既不现实 , ①也更不可取。

离婚是双方因感情破裂无法共同生活的结果 ,我国

大多数家庭均为两代同堂 ,以居住权提供帮助 ,继

续共居一房 ,不仅没有达到当事人离婚的目的 ,而

且容易给各方的生活与安全造成新的隐患 ,不利于

和谐家庭的构建。此外 ,现行法律对居住权的期

限、解除居住权的条件均无规定 ,难以操作。

4. 启动离婚经济帮助的程序未有涉及

《婚姻法 》第 42条的规定 :“如一方生活困难 ,

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具

体办法 ,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

决。”在这里 ,“如果怎样 ,应当怎样 ”属假言推理。

离婚经济帮助程序的启动是否需要一方提出经济

帮助的请求 ? 请求应在何时提出 ? 法官能否依职

权主动认定或判决 ? 对双方达成的协议 ,是否必须

经法官依职权审查等问题均未有涉及 ,在司法实践

中难以把握。
(二 )完善我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立法构想

笔者从离婚帮助制度的价值目标出发 ,结合从

法国相关制度中得到的启示 ,提出完善我国离婚经

济帮助制度的以下构想 :

1. 在平衡双方离婚后生活水平差距的目标框

架之下 ,重构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弥补损害 ,慰

抚受害方遭受的精神伤害 ,惩戒过错方的违法行

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价值目标是直接承认了

家务劳动的价值 ,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际不

平等。应将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价值取向确定为

平衡双方离婚后生活水平的差距 ,而不是解决“离

婚时 ”一方的生活困难。

第一 ,可以借鉴法国模式 ,采用相对主义标准

认定生活困难 ,即离婚后依靠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

人财产 ,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属于生活困

难 ,离婚后一方即使能够维持自己生活 ,但是生活

水平比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明显下降的 ,也应认定为

生活困难。[ 5 ]86即根据经济帮助请求一方与给付一

方生活条件的比较 ,确定是否需要帮助或帮助的数

额、期限。只要离婚一方的生活条件在离婚后与另

一方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就有权请求经济帮助。在

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 ,社会经济情况已发生重大变

化 ,立法工作应当前瞻性地反映这一变化。解决基

本生活水平线下公民的“生活困难 ”,是社会保险制

度与劳动保障等社会救济制度担负的任务。在现有

条件下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不应重复社会保险或劳

动保障制度的功能 ,而是应当保证人们已有的生活

水平不因离婚而过多下降。只有如此 ,才能凸显其

弥补损害赔偿、经济补偿制度之不足的独特功能。

第二 ,改“一要件主义 ”为“两要件主义 ”。首

先 ,经济帮助不仅要考虑请求方是否需要帮助 ,还

要考虑支付一方是否有能力提供帮助。如果支付

一方根本不具备提供帮助的能力 ,即使达成协议或

经法院判决 ,经济帮助在客观上也无法实现。其

次 ,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在立法上均采用“两

要件主义 ”。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 ,在民法体系上

深受德国、日本民法影响 ,采用“两要件主义 ”有利

于保持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性。再次 , 1979年《民

事政策意见 》第 10条第 2款早已规定实际隐含着

“两要件主义 ”:“在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时 ,如一

方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独立维持生活的 ,应由双方根

据需要与可能负担适当的生活费 ”。

第三 ,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应该参考过错因

素。离婚经济帮助不同于离婚经济补偿。经济补

偿是接受补偿一方所从事的“家务劳动 ”以及对另

一方“超出法定义务付出 ”的价值体现 ,不涉及过

错问题。离婚经济帮助是以婚姻伦理关系为基础

的救济措施 ,如果没有前置的婚姻关系为条件 ,就

成为自愿基础上的纯道德性捐助。道德性捐助有

自愿性、无条件性。因此 ,对因过错造成婚姻关系

破裂一方 ,不应适用经济帮助。如果过错方处于需

要经济帮助的情形 ,已无法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惩戒其过错行为 ,再给予经济帮助 ,岂不起到保护

和鼓励过错方的作用 ? 明显违反正义原则。因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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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述的中国法学会课题 ———《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 》资料 :尽管无房居住是首要困难 ,但直接以房屋予以经济帮

助者甚少 ,法院实际判决的经济帮助方式中 ,大多为金钱帮助 ,有的只是杯水车薪 ,点到为止。



对过错方提出的经济帮助请求不应支持。

2. 离婚经济帮助的形式、数额和期限应多元化

离婚经济帮助的形式、数额及期限应根据请求

帮助一方的具体情况确定。在内容上 ,不能仅限于

财产和住房 ;在形式上 ,也不能局限于暂时性、一次

性帮助。帮助的内容可以是支付金钱 ,给付实物财

产 ,安排就业 ,培训、教育以提高就业素质和劳动技

能 ,以帮助请求一方自立生存 ,减少社会负担。帮

助的形式可以保留 1984年《若干问题意见 》中合

理的内容。对结婚多年 ,年老病残、无劳动能力、无

生活来源的一方 ,应提供长期经济帮助 ;对于暂时

无生活来源有劳动能力的 ,可以提供暂时性或一次

性经济帮助。以房屋提供经济帮助的 ,可以借鉴法

国法 ,区分婚姻住所归一方所有和归双方共有的情

况 ,规定如何提供住房帮助。

在确定离婚经济帮助数额与期限方面 ,可以在

借鉴法国法 ,参考以下因素 :一是离婚的原因。对

双方协议离婚、因共同生活破裂的离婚、因夫妻一

方或双方有过错的离婚帮助的数额要有所区别。

二是夫妻双方的年龄及健康状况。三是婚姻持续

的时间。四是请求经济帮助一方离婚后是否负担

子女。五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所获得的金

额。六是离婚时适用损害赔偿、经济补偿的数额。

七是双方离婚时可预见的权利归属。八是从劳动

市场的角度看夫妻双方的专业资格与职业状况。

九是请求经济帮助一方的社会保险、劳动保障权利

的实现的可能性。

3. 应当规定变更、终止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定

情形

根据离婚经济帮助制度设立的目的 ,参考法国

离婚经济帮助制度 ,概括我国司法解释的规定 ,建

议规定变更、终止离婚经济帮助的法定情形 ,即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变更经济帮助的

期限或数额 :

(1)给付一方因收入减少、支付能力下降的 ,

可向法院申请减少经济帮助数额或缩短经济帮助

期限。
(2)受领一方健康状况或生活状况恶化 ,可以

要求增加经济帮助金额或改变经济帮助方式 ,也可

以请求延长经济帮助期限。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给付一方可以请求终止经

济帮助 :

( a)受领一方有侵害给付一方或其近亲属人

身、财产权益的 ;

( b)经济帮助期间 ,受领一方再行结婚的 ;

( c)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的 ;

( d)经济帮助期间 ,受领一方死亡的 ;

( e)经济帮助期间 ,受领一方与他人姘居的 ;

( f)给付一方有证据证明的其他不必要继续给

予经济帮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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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revela tion of French econom ic a ssistance on d ivorce

SONG Yu, CHEN M ing
(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econom ic assistance system on divorce in France must consider how to m inify adverse influence on

parties and social harmony brought by divorce itself. This paper focuses on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French econom ic

assistance on divorce, makes a specif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ome short points of the said system at p resent China, uses foreign

legislative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and combines our p ractice, thus puts forward legislative suggestions to comp lete China’s eco2
nom ic assistance system on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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